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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098

证券简称：森特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53

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相关报道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媒体报道简述

2023年11月16日，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特股份” 或“公司” ）注意到有

媒体报道，称公司董事长刘爱森先生被调查。

二、媒体报道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任何有权机关签发的任何调查通知或配合调查文件。在有关

媒体报道后，公司第一时间进行多方核实并与其家属电话联系，了解到刘爱森先生因个人原因近日

正配合相关部门调查。 截至目前，刘爱森先生仍可参与公司事务决策。

三、该事项对公司经营的可能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机制，已对相关事项做了妥善安排，公司将按照《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

制度规范运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管均正常履职，董事会运作正常，生产经营管理情

况正常，本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情况，并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000829

证券简称：天音控股 公告编号：

2023-072

号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部分股份

被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获悉股东中国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华建” ）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

数（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股

份总数比

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开

始日期

质押登

记解除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中国华

建

否 1,400,000 2.27% 0.14% 否 否

2023年

11月15

日

至解除

质押登

记为止

华能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增信

二、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华建及其一致行动人何志平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被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标

记合计

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合计

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中国华建 61,721,582 6.02% 1,400,000 2.27% 0.14% 0 0 0 0

何志平 18,360,000 1.79% 12,850,000 69.99% 1.25% 0 0 0 0

合计 80,081,582 7.81% 14,250,000 17.79% 1.39% 0 0 0 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华建及其一致行动人何志平先生所持公司股份不涉及被冻结、拍卖的

情况，不存在被强制平仓风险，亦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

股东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459

证券简称：贵研铂业 公告编号：

2023-077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取消股东大会的相关情况

1.取消的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取消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2023年11月22日

3.取消的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459 贵研铂业 2023/11/15

二、取消原因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定于 2023�年 11月 22日召开 2023�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变更公司全称、证券简称及修改〈公司章程〉的预案》一项议案，公司

已于 2023�年 11�月7�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75）。

为统筹公司内部工作安排，经慎重研究，公司于2023年11月1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

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取消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取消召开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所涉及议案的后续处理

本次取消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将根

据后续工作进展情况，对需要重新履行相关决策流程的事项，在履行完毕决策程序后，另行决定会

议时间安排并及时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公司对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

给予公司理解与支持。

特此公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8日

● 报备文件

贵研铂业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

000697

证券简称：

*ST

炼石 公告编号：

2023-120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

问询函回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3年11月1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

问询函》（审核函〔2023〕12016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审核问询问题。 公司按照问询函的要求，会同

相关中介机构对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问询函回复进行

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文件。

公司将在问询函回复披露后通过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584

证券简称：

ST

工智 公告编号：

2023-134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江

西省宜丰县同安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安矿产品” ）、济南创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济南创捷” ）、济南市新旧动能转换招商引资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济南新旧动能基金” ）、福建平潭越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凡投资” ）、李奕霖、深圳市俊东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俊东” ）合计持有的江西鼎兴矿业有限公司70%股权，收

购同安矿产品、济南创捷、济南新旧动能基金、越凡投资、李奕霖、深圳俊东合计持有的江西兴锂科技有

限公司49%股权，（以上两家公司的股权合称“目标公司” ）并拟向艾迪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 ）。 公司于2023年2月9日披露的《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重大事项提示” 和“重大

风险提示” 章节中，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年审会计师” ）对

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对公司2022年度内控审计报告出具了否定意见。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2023年5月5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 ， 具体详见公司2023年4月29日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52）。

3、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交易的相关风险因素已在交易预案及历次进展公告中披露，本次交

易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2023年修订）》的有

关规定，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披露本次交易预案后但尚未发出审

议本次交易事项的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前，每30日发布一次交易进展公告。

5、本次交易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为2023年2月9日，按照相关规定，公司应于2023年8月9日之

前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鉴于公司2022年度年审会计师对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对公司2022年度内控审计报告出具了否定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了

其他风险警示。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相关规定，须经会计师事务所专

项核查确认，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已经消除或者将通过本次交易予以消除后，公司可继续

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且相关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故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发

出股东大会通知。经交易各方协商，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交易，并在条件成熟时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本

次交易相关事项，并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同安矿产品、济南创捷、济南新旧动能基金、越凡投资、李

奕霖、深圳俊东合计持有的江西鼎兴矿业有限公司70%股权，收购同安矿产品、济南创捷、济南新旧动

能基金、越凡投资、李奕霖、深圳俊东合计持有的江西兴锂科技有限公司49%股权，并拟向艾迪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的历史信息披露情况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

称：ST工智，证券代码：000584）自2023年1月19日开市起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9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8）； 公司股票自2023年2月2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

日，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2月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

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

2023年2月8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

议案，并披露了《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文件，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2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经公司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23年2月9日开市起复牌。

2023年3月11日、2023年4月11日、2023年5月11日、2023年6月10日、2023年7月11日、2023年8月

10日、2023年10月20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2）、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3-056）、《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68）、《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84）、《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暨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的专项说明》（公告编号：2023-092《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124）。

三、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截

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公司及目标公司正配合各中介机构开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

计、评估等相关工作，但因公司2022年报保留意见所涉事项消除工作正在推进过程中，暂时无法确定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计及评估基准日，因此目标公司相关的审计及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鉴于公司2022年度年审会计师对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对公司2022

年度内控审计报告出具了否定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了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相关规定，须经会计师事务所专项核查确认，保留意见

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已经消除或者将通过本次交易予以消除后，公司可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保留意见所涉及的相关事项。

同时，公司仍有意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截至公司披露《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暨无法

在规定时间内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专项说明》之日，公司收到交易对方同安矿产品的回复愿意继续推

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交易对手方关于拟终止本次重组事项的相关告

知，交易各方将继续推进本次交易。鉴于本次交易须经会计师事务所专项核查确认，保留意见所涉及事

项的重大影响已经消除或者将通过本次交易予以消除后方可继续推进，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正全力

推进保留事项的处置、整改工作，争取尽早消除保留事项的影响。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

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正式方案等相关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202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尚未完成，且本次交易方案尚需公司董事会再

次审议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相关部

门的批准，以及最终获得批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鉴于公司2022年度年审会计师对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对公司

2022年度内控审计报告出具了否定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了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相关规定，须经会计师事务所专项核查确认，保留意

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已经消除或者将通过本次交易予以消除后，公司可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公司正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保留意见所涉及的相关事项。 同时，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

司未收到交易对手方关于拟终止本次重组事项的相关告知。 因上述事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仍存

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公司将在首次披露重组方案后，尚未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前，每三十日发

布一次本次交易的进展公告，有关信息均以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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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招商公路”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11月10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于

2023年11月1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12名，实际行使表决权董事12名。 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佳选控股有限公司收购路劲（中国）基建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

案》。

该议案具体详情请参见《招商公路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佳选控股有限公司收购路劲（中国）基建

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关于聘任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杨旭东先生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本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李晟先生为公

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表决结果：12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附件：简历

李晟先生：1976年出生，毕业于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国际海事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之后在上海

财经大学MBA学院学习， 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纪委书记，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曾任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助理、副主

任，党群工作部部长；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察部（纪委办公室）总经理、纪委副书记。

李晟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招商局

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招商公路股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

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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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佳选控股有限公

司收购路劲（中国）基建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Cornerstone�

Holdings� Limited （佳选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佳选控股” ） 拟收购Road� King� (China)�

Infrastructure� Limited（路劲（中国）基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100%股权（以上统称

“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属于境外投资行为，尚需完成办理以下手续：向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办理境外

投资备案手续、向相关银行申请办理外汇登记手续、通过反垄断审查等。同时目标公司现有股东的间接

控股股东Road� King� Infrastructure� Limited（路劲基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劲基建” ，股票代

码：1098.HK）尚需履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要求的申报、公告、通函及股东批准

程序。 因此，本次交易的实施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佳选控股拟收购目标公司100%股权， 目标公司的现有股东为Road� King�

Expresswa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路劲高速公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劲

高速” ），路劲高速的间接控股股东为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路劲基建，本次交易的对价为人民币4,

411,800,000元。

截止目前，公司未持有目标公司的任何股份，与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

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2023年11月1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佳选控股有限公司收购路劲（中国）基建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12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在公司

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属于境外投资行为，尚需完成办理以下手续：向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办理境外投资备案手

续、向相关银行申请办理外汇登记手续、通过反垄断审查等。同时本次交易构成路劲基建的非常重大出

售事項，尚需履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要求的申报、公告、通函及股东批准程序。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 企业名称：ROAD� KING� EXPRESSWA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路劲高速公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二）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三）住所：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

（四）注册地：百慕大

（五）主要办公地点：香港

（六）主要股东：New� Select� Global� Limited（新选环球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75%，由路劲基

建最终持有）、Asia� Belt� and� Road� Expressway� Company� Limited （持股比例为25%， 由CVC�

Asia� Fund� IV最终持有）

（七）路劲高速为境外机构，不适用“失信被执行人”查询。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目标公司及目标集团介绍

目标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集团” ）的主要业务为在中国投资、开发、运营及管理高速

公路项目。 目标集团通过与其各自的合作伙伴成立的合作企业（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投资运营河

北保津高速公路，目标集团持有相关项目公司40%股权；投资运营湖南长益高速公路，目标集团持有相

关项目公司43.17%股权并享有50%收益权；投资运营山西龙城高速公路，目标集团持有相关项目公司

45%股权；投资运营安徽马巢高速公路，目标集团持有相关项目公司49%股权。

（1）河北保津高速公路

保津高速公路位于河北省境内，全长约105公里，双向4车道，是河北省及环渤海地区主要干线的一

部分，起于河北省与天津市交界处，止于保定徐水，是贯通天津、河北、河南及山西连接东北省份与西部

省份的重要货运通道。

（2）湖南长益高速公路

长益高速公路位于湖南省境内，全长约63公里，双向4车道，是湖南省连接长沙至永安高速公路及

长沙黄花机场的一条重要贯穿东西运输走廊，连接湖南省省会长沙市及益阳市，也是长沙与张家界间

（湖南省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及重要的旅游景点）的主要通道。

（3）山西龙城高速公路

龙城高速公路位于山西省境内，全长约72公里，双向6车道，起于太原市东部榆次龙白村，连接太旧

高速公路，止于祁县城赵，连接大运高速公路，是太原及晋中市中心城区外环路的东南段，承载山西省

南部及陕西省往环渤海地区的东向货运交通，也是连接北京一昆明高速公路（为中国从北京至西南地

区的七条径向高速公路之一）的重要枢纽。

（4）安徽马巢高速公路

马巢高速公路位于安徽省境内，全长约36公里，双向6车道，西接合巢芜高速公路，东接马鞍山长江

大桥及溧马高速公路，可直达马鞍山市及南京机场，与宁常高速公路交汇，为合肥至上海等长三角沿海

发达城市最短路线的一部分。

（二）目标公司登记注册情况

公司名称：ROAD� KING� (CHINA)� INFRASTRUCTURE� LIMITED

路劲（中国）基建有限公司

公司登记号码：129966

企业性质：国际商业公司，于成交日将变更为商业公司

成立时间：1994年10月5日

企业登记地：英属维尔京群岛

法定股本：在2023年10月31日为2,000,000,000港元分为2,000,000,000� 股，每股面值1.00港

元。 于成交日不存在「法定股本」，因股份将被改为无面值股份，获授权发行无限股。

已发行股数：在2023年10月31日为475,050,691股，每股面值1.00港元。于成交日为475,050,693

股，无每股面值。

（三）目标公司财务状况（合并口径）单位：元人民币

指标 2023年7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787,594,556.55 4,305,487,513.81

负债总额 78,629,930.53 494,376,326.23

应收款项总额 1,235,215,068.66 1,609,667,298.99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

仲裁事项）

- -

净资产 3,708,964,626.02 3,811,111,187.58

指标 2023年1-7月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251,353,073.10 339,618,547.20

净利润 239,201,175.31 321,477,872.09

数据来源：审计报告

（四）标的资产估值情况

根据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3年7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路劲（中国）基建有限公

司100%股权项目估值报告》，本次交易所涉及目标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估值结果为人民币583,320万

元。

（五）其他相关说明

目标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综合考虑目标公司在上述评估基准日后、本次交易成交前为清理与路劲高速间的往来款所实施的

一系列账务操作，需在上述估值结果的基础上扣减约人民币134,201万元，扣减后本次交易所涉及目

标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估值为人民币449,119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双方于2023年11月17日签署《关于路劲（中国）基建有限公司全部已发行股份的买卖协议》

及其附件和附录等协议（以下简称“买卖协议” ），协议基本内容如下：

（一）交易双方：路劲高速为卖方，佳选控股为买方。

（二）购买标的：Road� King� (China)� Infrastructure� Limited（路劲（中国）基建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三） 收购价格： 出售股份的对价为人民币肆拾肆亿壹仟壹佰捌拾万元整（￥4,411,800,000）

（以下简称“初步对价” ），如发生买卖协议中约定的触发对价调减的事项，对价将根据成交审计结果

作相应调减。

（四）支付方式：

（1）买方在成交日向卖方支付初步对价的90%；

（2）根据买卖协议约定，交易双方根据成交审计结果，在确定调整金额后的10个营业日内支付剩

余对价。

（五）支付资金来源：支付资金为买方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六）交易成交前提：本次交易成交的前提条件包括，卖方完成其股东路劲基建就本次交易获得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要求的股东批准等；买方向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办理境外投

资备案手续、向相关银行申请办理外汇登记手续、通过反垄断审查等。

五、涉及购买、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交易双方应在成交前就目标集团及项目公司员工安置和人员安排达成共识，卖方应就目标集团及

项目公司员工聘用事宜向买方提供合理协调。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目标公司的路产项目属成熟运营项目，地理位置优越，项目盈利能力强，能够增厚公司经营业绩，

对公司主营业务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公司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七、其他

本次交易属于境外投资行为，交易双方尚需完成办理相关手续，本次交易的实施完成尚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八、备查文件

《关于路劲（中国）基建有限公司全部已发行股份的买卖协议》

特此公告。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002870

股票简称：香山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64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子公司部分股权提供质押担

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质押情况概述

近日，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

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 ）签订了《非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合同》，以持有宁波均胜群英汽车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胜群英” ）12%的股权为公司与兴业银行签订的《并购借款合同》（也称

“主合同” ）提供质押担保；主合同的债权种类为并购贷款，债权本金为人民币叁亿元整，该笔借款

专项用于支付或置换公司收购均胜群英12%股权的交易价款。 质押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

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费、质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目前，相关质押登记已完成，公司取得了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

知书》【（甬市监）股权质设字[2023]第0372号】。 具体情况如下：

出质股权所在公司名称：宁波均胜群英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出质股权所在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7321299346

出质股权数额：11,912.4（万元/万股）

出质人：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质人证件号码：9144200071482954XH

质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

质权人证件号码：91442000669819579W

本次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质押是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也不

会对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二、备查文件

1、《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

2、《非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111

证券简称：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

2023-080

债券代码：

127095

债券简称：广泰转债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

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1月1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

超过1.7亿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包括但不限于定期

存款、结构化存款、银行理财产品等）的投资产品，该额度可滚动使用，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并授权董事长在上述授权期限内行使决策权并签署合同等

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

的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16日披露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一、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专用结算账户，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开户账号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鲸园支

行

817810401421006690

二、其他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上述账

户仅用于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专用结算，不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公

司将在现金管理产品到期且无下一步购买计划时及时注销该专户。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003005

证券简称：竞业达 公告编号：

2023-074

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第二轮审

核问询函的回复及募集说明书等申请

文件财务数据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3年11月1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3〕120165号）（以下简称“二轮问询函” ）。 深交所发行

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审核问询问题。

公司按照审核问询函的要求， 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并作出回

复，具体回复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11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

关公告。

鉴于公司已于2023年10月31日披露了《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募

集说明书、首轮审核问询函回复等相关申请文件中涉及的财务数据等内容进行了同步更新，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相关文件披露后，公司将

通过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653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

2023-131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

一王俊民先生的通知，获悉王俊民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

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王俊民 是 1,800 4.51% 1.62% 否 否

2023年

11月16日

2024年11月

16日或质权人

办理完毕解除

质押登记手续

之日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自身

生产

经营

合计 - 1,800 4.51% 1.62% - - -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万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万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万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王俊民 39,955.04 35.86% 13,991.00 15,791.00 39.52% 14.17% 0 0% 0 0%

范秀莲 22,346.56 20.06% 5,267.00 5,267.00 23.57% 4.73% 0 0% 0 0%

郑伟 15,412.83 13.83% 0.00 0.00 0.00% 0.00% 0 0% 0 0%

合计 77,714.43 69.75% 19,258.00 21,058.00 27.10% 18.90% 0 0% 0 0%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603

证券简称：

*ST

博天 公告编号：临

2023-080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累计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披露累计涉案的金额为16,760.24万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债务重整完成后，公司通过主动发起诉讼（仲裁）的方式解

决公司和项目长期应收账款。 部分诉讼（仲裁）案件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达成收款方案；部分诉讼（仲

裁）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执行完毕，公司暂时无法判断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诉讼（仲

裁）案件如后续最终得到法院支持，预计将对报表产生积极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相关案件进展

情况，加大回款力度，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博天环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继前次诉讼（仲裁）情况披露后至今的新增诉讼（仲裁）事项

进行了统计，累计新增诉讼（仲裁）案件共计25例，累计金额合计为16,760.24万元。公司涉诉主要原因

为买卖合同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等。 现将相关案件情况公告如下：

一、已披露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0年6月30日、2020年8月4日、2020年12月12日、2021年2月11日、2021年3月18日、

2021年7月3日、2021年8月26日、2021年9月17日、2021年11月6日、2021年11月20日、2021年12月22

日、2022年3月2日、2022年5月28日、2022年8月13日、2022年12月21日、2023年6月8日、2023年8月3日

和2023年8月19日披露了 《累计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55、 临2020-075、临

2020-117、临2021-017、临2021-029、临2021-075、临2021-081、临2021-086、临2021-103、临

2021-104、临2021-106、临2022-015、临2022-059、临2022-090、临2022-135、临2023-055、临

2023-062、临2023-068），其中涉案金额在500万元以上案件进展情况如下：

（一）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本案因为业主方拖欠下属项目公司运营款项，导致下属公司对银行还款逾期。 就本案下属公司与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宁夏分行” ）友好协商达成和解方

案。 公司于2023年8月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2023）宁01

民初194号），调解如下：（1）截至2023年8月11日，被告吴忠博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吴忠

博兴” ）在原告交通银行宁夏分行的贷款本金余额为142,433,038.06元；截至2023年8月11日被告欠

付本金（已逾期）6,663,428.06元，利息、罚息和复利共计3,024,130.27元；被告应于2023年8月起，每

月20日前向原告偿还100万元，直至付清上述欠付本金（已逾期）6,663,428.06元及利息、罚息和复

利；（2）除第（1）项逾期贷款本息外，后续贷款本息被告继续按照《固定资产贷款合同》及借款额度使

用申请书的约定按时偿还，其中：还款本金金额及还款计划详见附件《吴忠博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还

款计划表》，利息计算及偿还按照《固定资产贷款合同》及借款额度使用申请书执行；（3）如被告未按

第（1）项、第（2）项按期还款的，视为《固定资产贷款合同》及借款额度使用申请书项下全部贷款本息

自逾期之日提前到期，原告有权就全部未付贷款本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不影响被告污水处理装

置正常运行的前提下，2024年8月30日后，本协议第（1）项、第（2）项款项仍未得到足额清偿的，原告

有权对被告提供抵押的机器设备及提供质押的吴忠市第一、二、三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费收费权就折

价、拍卖或变卖后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案件受理费766,632元，减半收取383,316元，由被告

吴忠博兴负担，并于2023年8月20日前支付于原告交通银行宁夏分行。 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

院予以确认。

本案于2023年9月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2023） 宁01执

1114号），裁定如下：（1）冻结、划扣被执行人吴忠博兴存款146,053,724.33元；（2）若被执行人存款

不足以偿还，不足部分则依法查封、扣押、扣留、提取其相应价值的财产。

就本案吴忠博兴与交通银行宁夏分行积极协商解决方案，该笔债权交通银行宁夏分行也可向公司

申报债权，领取偿债资源解决本案。

（二）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同支行的金融借款纠纷

本案因为业主方拖欠下属公司款项，导致下属公司对银行还款逾期。 本案于2023年8月收到怀化

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湘12民辖终51号），裁定如下：准许会同博元基础设施建设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会同博元” ）撤回上诉。 一审裁定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本裁定

为终审裁定。

就本案会同博元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同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会同支行” ）友好

协商达成和解方案，本案于2023年9月收到湖南省会同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23）湘1225民

初614号），调解如下：（1）被告会同博元尚欠原告建设银行会同支行借款本金61,149,726.99元及其

自2023年3月21日起的利息， 被告会同博元自限于2023年9月25日之前还清所欠原告建设银行会同支

行借款本金61,149,726.99元及其自2023年3月21日起的利息， 利息按照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至债务清

偿完毕之日止；（2）如被告会同博元未在2023年9月25日之前清偿上述第一项协议约定的债务，原告

建设银行会同支行对被告会同博元的会同县林城镇双拥路提质改造工程PPP项目在会同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182,007元，由被告会同博元负担，

原告建设银行会同支行已缴纳案件受理费182,007元，被告会同博元径向原告建设银行会同支行支付

案件受理费182,007元。

就本案会同博元与建设银行会同支行积极协商解决方案，该笔债权建设银行会同支行已向公司申

报债权，可领取偿债资源解决本案。

（三）与赤峰百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案于2023年8月收到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2023） 内0404诉前调确2185

号），申请人因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纠纷一案，于2023年8月21日经赤峰市松山区涉诉纠纷人民调解

委员会主持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如下：当事人赤峰博华水务投资有限公司于2023年9月15日前给付当

事人赤峰百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6,361,876元， 如当事人赤峰博华水务投资有限公司逾期，则

自逾期的次日当事人赤峰博华水务投资有限公司除应立即给付当事人赤峰百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上

述剩余全部款项外（已给付的扣除），还应以剩余全部款项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二倍给付自逾期之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

（四）与石嘴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继续履行特许经营协议及污水处理服务协议纠纷

本案于2023年8月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2023）宁

0202行初47号），判决如下：被告石嘴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

原告石嘴山市通用博天第一水务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保底差额污水处理费2,489.61万元。案件受理费

50元，由被告石嘴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担。

（五）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澄迈县支行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本案因为业主方拖欠下属公司款项，导致下属公司对银行还款逾期。 本案于2023年9月收到海南

省澄迈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琼9023民初3129号），裁定如下：在94,165,375.29元价值

范围内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博冶（澄迈）生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冶澄迈” ）名下银行账

户存款、房产、股权等财产（冻结银行存款的期限为一年，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为二年，查封不动产、

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为三年）。

本案于2023年9月收到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琼9023民初3129号），判

决如下：（1）解除原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澄迈县支行（以下简称“农发行澄迈支行” ）与被告博冶澄迈

于2019年9月2日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贷款利率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一）》；（2）被告博

冶澄迈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农发行澄迈支行偿还剩余借款本金88,300,218.18元；

（3） 被告博冶澄迈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农发行澄迈支行支付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

的利息、复利；（4）原农发行澄迈支行对被告博冶澄迈质押的《澄迈县城镇水环境综合整治（大塘河、

海仔河）PPP项目合同》项下应收账款831,920,000元，以折价、拍卖、变卖等方式处分后所得价款在本

判决第（2）、（3）项确定的给付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12,626.88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博冶澄迈负担。

就本案博冶澄迈在积极沟通解决方案，该笔债权农发行澄迈支行也可向公司申报债权，领取偿债

资源解决本案。

（六）与天门市华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案于2023年10月收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鄂民申6223号），裁定如

下：驳回潜江博华水务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七）与刘忠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案于2023年10月收到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晋02民终1530号），

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7,074元，由大同博瑞水处理有限公司、大同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各负担223,53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八）与广东益诺欧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广东益诺欧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不服重审判决，于2023年6月提起上诉，请求重审法院判令撤销四

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川14民初3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的诉讼请

求；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本案于2023年11月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川民终432号），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9,343元，由广东益诺欧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

审判决。

二、本次案件基本情况

（一）未结诉讼（仲裁）基本情况表

自前次诉讼情况披露至今，公司新增未结诉讼（仲裁）案件共计25例，未结诉讼（仲裁）涉案总金

额为16,760.24万元。 其中公司作为原告案件3例，涉及金额为8,301.31万元，其中涉案金额在500万元

以上案件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案号

初次收法

律文书时

间

案由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诉讼/仲

裁阶段

案件标的（元）

1

（2023）新

3122民初

2365号

2023/9/1

9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博天环境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疏勒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一审已

开庭

25,014,835.05

2

（2023）新

3122民初

2371号

2023/9/1

9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博天环境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疏勒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一审已

开庭

57,674,670.36

备注：以上涉及金额仅披露原告申请的合同款及部分利息，未考虑可能产生的全部利息及诉讼费

用。

公司作为被告案件22例，涉及金额为8,458.93万元，其中涉案金额在500万元以上案件具体情况如

下：

序

号

案号

初次收法

律文书时

间

案由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诉讼/仲

裁阶段

案件标的（元）

3

（2023）晋

0215民初625

号

2023/9/1

买卖合同纠

纷

大同市中控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

大同博华水务有限公

司

一审已

开庭

8,174,925.32

4

（2023）晋

0215民初624

号

2023/9/1

买卖合同纠

纷

大同市中控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

大同博瑞水处理有限

公司

一审已

开庭

6,557,729.83

5

（2023）晋

0215号民初

582号

2023/9/2

5

买卖合同纠

纷

大同市五苑科技

有限公司

大同博华水务有限公

司

一审已

开庭

5,044,337.80

6

（2023）晋

0215民初733

号

2023/10/

30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大同市第四建筑

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大同博瑞水处

理有限公司、大同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

一审未

开庭

47,749,613.03

备注：以上涉及金额仅披露原告申请的合同款及部分利息，未考虑可能产生的全部利息及诉讼费

用。

（二）上述案件基本情况

1、与疏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① 案件当事人

原告：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疏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②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诉讼请求

因疏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拖欠公司工程款，公司向法院提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诉讼，请求如下：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16,899,26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欠付之日起至实际支

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暂计至2022年8月31日为8,115,575.05元 （详见附件违约金计算表）；

（3）确认原告在上述被告欠付的工程款范围内就涉案工程折价或者拍卖所得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如有）、鉴定费（如有）等相关费用。

③ 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一审已开庭，尚无判决结果。

2、与疏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① 案件当事人

原告：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疏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②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诉讼请求

因疏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拖欠公司工程款，公司向法院提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诉讼，请求如下：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43,857,30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欠付之日起至实际支

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至2022年8月31日为13,817,370.36元；（3）确认原告在上述被告欠

付的工程款范围内就涉案工程折价或者拍卖所得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保全费、鉴定费等相关费用。

③ 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一审已开庭，尚无判决结果。

3、与大同市中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

① 案件当事人

原告：大同市中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大同博华水务有限公司

②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诉讼请求

大同市中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被告给付原

告七水硫酸亚铁等药剂货款共计8,174,925.32元，并按照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市场利率支付利息从起诉

之日至付清欠款为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③ 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一审已开庭，尚无判决结果。

4、与大同市中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

① 案件当事人

原告：大同市中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大同博瑞水处理有限公司

②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诉讼请求

大同市中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被告给付原

告七水硫酸亚铁等药剂货款共计6,557,729.83元，并按照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市场利率支付利息从起诉

之日至付清欠款为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③ 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一审已开庭，尚无判决结果。

5、与大同市五苑科技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

① 案件当事人

原告：大同市五苑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大同博华水务有限公司

②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诉讼请求

大同市五苑科技有限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4,754,053.80元、 逾期付款违约金260,284元、 律师费3万元， 共计5,

044,337.80元；（2）被告以4,754,053.80元为基数，按照5.475％／年标准，给付从2023年9月1日起至

付清货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③ 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一审已开庭，尚无判决结果。

6、与大同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① 案件当事人

原告：大同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一：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大同博瑞水处理有限公司

被告三：大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②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诉讼请求

大同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如下：（1）请

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工程款29,890,211.60元及利息17,859,401.43元，利息支付至实际付清全部

工程款之日；（2）被告二、被告三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受理费等各项诉讼

费由三被告承担。 以上合计47,749,613.03元。

③ 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一审尚未开庭。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部分案件尚未执行完毕，公司目前无法判断对本期利润或期后

利润的影响；如后续公司作为原告的诉讼最终得到法院支持，预计将对报表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将持续

关注上述相关案件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7日


